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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宜蘭縣冬山鄉「丸山農村

社區土地重劃開發計畫」第1次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時間：104年11月3日（星期二）下午3時30分整 

地點：本部營建署B1第1會議室 

主持人：周委員天穎 

出席人員：詳后附簽到簿 

記錄：林煥軒 

壹、審查意見： 

（一）有關本案重劃之必要性、合理性，請申請人補充下列

事項： 

1.有關土地所有權人意願部分，因尚符合農村社區土地

重劃條例中有關人數及面積同意比例之規定，且經申

請人補充說明不同意或未表示意見之理由，並檢附同

意與不同意參與者所有土地之分布圖，同意確認，請

申請人將上開補充內容一併納入計畫書中，並賡續與

居民溝通以提高同意比例。  

2.有關本案與農村再生計畫之關係及本案農村再生培根

計畫辦理進度，經本部土地重劃工程處說明，尚符合

本部農村再生結合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之政策，惟因本

案農村再生計畫尚未核定，為強化開發必要性，請申

請人針對本案之生產、生態、生活等面向，作一完整

說明，並補充本案重劃之必要性及合理性，下次會議

並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表示意見。 

3.經申請人說明本案範圍內之農業用地多已無實際耕作

行為，惟區內居民實際生產主要集中於重劃區外農

地，請輔以圖示說明區內居民於區外從事農業生產之



 2 

地區及面積，以確認本案生活環境之改善目的確有結

合生產環境之所需。 

4.有關重劃區內公共設施項目之合理性，雖經申請人以

表列方式臚列各公共設施項目及其設置目的、需求、

必要性、分區及配置區位等，惟針對公共設施之改善

效果之說明仍有不足，請列表說明各公共設施目前面

積及重劃後面積增減情形，並表明是否屬居民需求，

以強化其劃設之必要性。 

5.有關丸山社區部分土地權屬複雜部分，經申請人說明

其實際持分情形及重劃後可獲得改善之成效，經討論

無其他意見，同意確認，請申請人納入計畫書中。 

（二）整地排水計畫： 

經申請人說明計畫書附件 7 所附宜蘭縣政府 103 年 9

月 30日府工水字第 1030154440號函所同意之整地排水計

畫書，確係排水管理辦法第 11條規定之排水計畫書，同意

確認。 

（三）地質敏感區： 

經申請人說明依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站地質敏感

區查詢系統之查詢結果，本案尚非位於地質敏感區，同意確

認，並請申請人將查詢結果納入計畫書。 

（四）本案土地使用計畫部分： 

1.請申請人將本案土地使用計畫如何整合舊寮溪及丸山

遺址等相關景觀資源之作法，納入計畫書相關土地使

用管制規定，並於與農村風貌結合時，導入當地農村

建築特色或其他與當地景觀融合之作法，以突顯當地

特色。 

2.請補充說明丸山史前文化園區總體規劃推動進度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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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並說明本案土地使用與該文化園區資源整合可否

配合？ 

3.有關本案重劃後對於周邊灌排系統及其他農業生產環

境之影響，經宜蘭農田水利會書面意見表示「本開發

案自預定放流口 20 公里內有轄八寶圳及其幹支分線

等灌溉取水設施，基地開發不得妨礙上、下游地區原

有水路之給、排水功能」，請申請人洽該會取得本案排

放水不影響周邊灌排系統及其他農業生產環境之同意

文件。 

4.有關本案滯洪設施（滯 2）有位於平均坡度 30%~40%

區域範圍內之情形，經與會委員討論，認其坡度係因

部分重劃區外河岸高差所致，且該滯洪設施用地亦屬

平地，應非屬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總編第 16

點第 3 項規定之情形，本項後續提請區域計畫委員會

確認。 

5.本案社區中心位於基地最東側，經申請人釐清尚符合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住宅社區專編第 18 點

第 2 款「社區中心應設置於基地內主要道路上且應於

距離各住宅單元或鄰里單元八百公尺之步行半徑範

圍」之規定，同意確認。 

6.有關土地使用強度部分： 

（1）經申請人說明重劃區內乙種建築用地之建蔽率

50%、容積率 120%係指新增建築用地部分，並不

包含重劃前既有之建築用地，重劃前既有之建築用

地於重劃後仍原地保留部分則維持原法定建築強

度，同意確認並請申請人修正計畫書相關內容。 

（2）本案重劃區內廣場及公園之建蔽率及容積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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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理由，經申請人說明係為提供涼亭、座椅等休憩

功能等具體需求，同意確認並請申請人納入計畫書

中載明。  

（五）有關交通運輸系統計畫部分： 

1.本案報告書交通運輸計畫部分，旅次發生率之計算有

誤引中部地區資料之情形，請申請人依交通部運輸研

究所民國 99年出版之「北部地區非都市土地使用旅次

發生之研究」修正。另有關公路流量之計算，請依交

通部運輸研究所出版之 2011 年臺灣地區公路容量手

冊辦理，並補充詳細計算過程。 

2.本案基地 PHV交通量計算內容，提請本部區域計畫委

員會確認。 

3.有關本案區內道路、聯絡道路及聯外道路三者關係，

雖經申請人補充並輔以圖示說明，惟多為基地內道路

路寬之檢討，未就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總編

第 26點規定之基地外聯絡道路予以說明，且依上開規

定本案之聯絡道路應為義成路二段及計畫範圍外之丸

山路段，故請申請人確認上開道路路寬是否符合規

定，並修正計畫書相關內容。 

（六）請申請人補充下列文件或修正文字內容： 

1.請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總編第 12點規

定，補附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區管理處 103

年 6月 26日台水八工字第 10300037010號函，說明

本案是否位於自來水淨水廠取水口上游半徑 1 公里集

水區內。 

2.查計畫書第 2-5-24、2-5-25頁誤置於 2-5-19頁後；另

「貳之五 平地之整地排水計畫」乙節之項次編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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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請修正。 

3.查本案係屬免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附表二

之一第 17項「是否位屬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

水取水口一定距離內之地區」查詢之案件，故計畫書

第 1-33 頁「依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103 年 6 月 16

日環水字第 103001547號函，本計畫非位於飲用水水

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內之地區…」

及第 1-47 頁「依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103 年 6 月

16日環水字第 1030015747號函，本基地非位於主要

河川及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等文字可免述，如欲

保留，請補附上開函並修正錯誤函號。 

4.查計畫書第 2-1-8 頁及 2-3-10 頁所列之本案聚落面積

不一致，請修正。 

5.查計晝書第 1-52 頁與第 2-4-1 頁及第 2-4-4 頁所列本

計畫公共設施用地面積不同，請修正。 

6.查本案建築面積有所增加，顯示有開發建築行為，故

計畫書 2-5-20、2-5-22、2-5-23、2-5-25 等頁有關本

案除水土保持設施開挖外並無其他整地行為等文字建

議刪除。 

（七）環境影響評估部分：請申請人於本案提本部區域計畫

委員會審議前取得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 

 

以上意見請申請人補充修正後，於六個月內送本部營

建署，提區域計畫委員會討論。  

 

貳、臨時動議：無。 

參、散會（下午 16時 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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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委員及機關發言重點摘要紀錄 

◎委員 1 

一、近年來區域計畫委員會十分關心農村社區開發與農村再

生計畫結合之情形，未來本案如提請區域計畫委員會審

議，建議應明確敘明本案與農村再生計畫結合之情形，

因為 4階段農村再生培根計畫皆有其針對重點，其重視

的是當地居民的參與與需求，此點必須十分明確。另農

村再生計畫中央主管機關係農委會水土保持局，惟該局

今日未出席，建議若本案提區域計畫委員會討論時，請

該局務必出席，以就申請人之說明予以確認或提出意

見。 

二、過去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件中，對於不同意參與重劃之

土地所有權人，其處理方式為何，請作業單位說明；另

有關本案停車場規劃面積是否充足？另請說明丸山遺

址是否有配合本案研提相關開發計畫或時程？ 

三、本案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進度為何？ 

四、請內政部地政司說明，重劃後以差額地價買回土地是否

於法有據？ 

五、有關本案滯洪設施（滯 2）有涉及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

作業規範第 16點第 3項位於平均坡度 30%以上區域範

圍內之情形部分，我贊成作業單位的提議，平均坡度並

不能完全描述實際地形，該坵塊既屬平地，高差大的河

岸亦位於本案範圍之外，應將之解釋清楚即可，不須再

受法規限制。 

◎委員 2 

本案所估經費 1億元，係屬工程建設經費或規劃設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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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抑或皆有包含？ 

◎本部地政司 

依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規定，土地分配時，若配得土

地面積未達最小分配面積之 2 分之 1，應以差額地價補償

之；另地籍整理、簡化複雜土地權屬關係等亦為農村社區土

地重劃很重要的一部分，本案有部分土地地籍與既有建物地

籍不一致之情形，透過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將建物分配與土地

所有權人，實際分配面積多於或少於應分配之面積者，則繳

納或發給差額地價，使持分單純化達到整理地籍的效果，如

果不循重劃方式解決，即須以訴訟方式辦理，而共有物判決

分割十分困難。 

◎本部土地重劃工程處 

一、本案工程設計加上重劃建設經費約為 1億元，後續會依

此額度進行補助，另本區係屬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六年示

範計畫（98 年～103 年）之辦理地區，且於 102 年勘

選完成並辦理先期規劃，惟農村社區土地重劃與農村再

生計畫結合之政策於 101 年 5、6 月時提出，距農村社

區土地重劃六年示範計畫結束僅餘 2年時間，欲完成本

區農村再生計畫其時程恐過於緊迫，爰本處與農委會水

土保持局達成共識，只要本區有實施培根訓練，即符合

政策上結合之規定，所以剛才簡報提及，本區現已進行

至培根訓練最後一個階段，應該再過不久就可完成全程

四階段培根訓練，並提出農村再生計畫與農村社區土地

重劃配合。 

二、依規定工程經費補助標準為每公頃 1050 萬元，本案依

各縣市政府分級，按比例由宜蘭縣政府負擔 18%，中央

補助 82%，至於先期規劃設計與報告書製作部分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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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百萬，亦是由本處補助。 

◎宜蘭縣政府 

關於丸山遺址之相關計畫，經洽宜蘭縣政府文化局表

示，因該案開發經費稍高，目前仍在爭取當中。 

◎臺灣宜蘭農田水利會（書面意見） 

本開發案自預定放流口 20 公里內有轄八寶圳及其幹支

分線等灌溉取水設施，基地開發不得妨礙上、下游地區原有

水路之給、排水功能。 

◎作業單位 

一、依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規定，經徵得區內私有土地所

有權人過半數，而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區內私有土地總

面積半數之同意，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並公告後即可

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惟過去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農

村社區土地重劃時，針對如本案同意比例僅剛好過半之

案例，後續同意人數一旦稍有減少，即因未達法定比例

而無法繼續辦理之問題有所疑慮，故於初審意見中請申

請人分析本案同意與不同意人數之理由及區位分布情

形，以了解是否有再進行溝通以提高其參與意願之空

間，及釐清是否係因特定私有土地被規劃為公共設施導

致該區位土地所有權人權益受損而不願參與之情形；現

就申請人之簡報資料觀之，不同意之區位仍維持為建

地，故應無上述問題，推斷可能係對於後續財務負擔尚

有疑慮。綜上，本案原則仍符合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

之規定，惟若申請人能再與居民溝通以提高同意比例，

仍屬作業單位所樂見。 

二、就目前農村社區土地重劃與農村再生計畫結合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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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已研擬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農村社區

土地重劃專編，此專編僅適用於已核定農村再生計畫之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係考量於農村再生計畫已核定之

前提下，該農村社區之生產、生態、生活等皆已有發展

願景之構想，其開發之必要性業經確認，而本案農村再

生計畫尚未核定，尚不適用上開專編之規定，爰仍建議

申請人應循此原則，針對本案之農業生產環境、生態文

化元素等，作一整合說明，以補充本案重劃之必要性及

合理性，於下次會議中說明。 

三、針對公共設施項目改善部分，就簡報資料內容觀之，不

太清楚改善了哪些項目，建議應列表說明各公共設施目

前面積及重劃後所增面積，並應強調係以居民需求為依

據進行公共設施面積之檢討與增減，以強化其劃設之必

要性。另附帶說明，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住

宅社區專編第 23 點規定，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區之公共

設施面積，不得低於開發總面積之百分之 25，當時訂定

本點規定之時空背景，係過去觀念認為公共設施應留設

越多越好，惟近幾年累積之審議經驗，觀念已漸轉為應

以必要性為主，爰請申請人再針對公共設施改善之必要

性加強說明。 

四、依宜蘭農田水利會會前書面意見：「本開發案自預定放

流口 20 公里內有轄八寶圳及其幹支分線等灌溉取水設

施，基地開發不得妨礙上、下游地區原有水路之給、排

水功能。」請申請人說明是否有取得該會提供不影響灌

排之同意文件，並輔以圖示說明本案預定放流口與鄰近

灌排設施之位置，以茲證明。 

五、有關本案土地使用強度部分，本案計畫書中所述皆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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蔽率 50%、容積 120%，另依現行規定，新增建築用地

土地使用強度應為建蔽率 60%、容積率 150%，舊有建

築用地仍維持原來強度，故請申請人釐清確認，是否全

區皆降為計畫書所示強度，還是要比照現行規定辦理；

另前次與本案情形類似之重劃案件，係涉及既有建築用

地拆遷，拆遷後之土地作為公共設施用地，惟該案提出

特殊訴求，希望拆遷後建蔽率及容積率仍維持不變，但

會在指定區位辦理，請申請人說明本區既有建物是否皆

原地保留，或如有拆遷情形，拆遷後之土地是否回復到

建蔽率 50%、容積率 120%，而不會有仍維持建蔽率

60%、容積率 150%並另指定區位辦理的情形。 

六、如有拆遷建物之土地於重劃後仍保持原法定強度，則既

有建地與新建地之土地使用強度，將來會在那個環節進

行控管？其管理方式應於計畫書中表明。 

七、針對本案滯洪設施（滯 2）有涉及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

作業規範總編第 16點第 3項位於平均坡度 30%以上區

域範圍內之情形部分，經查該坵塊係屬平地，平均坡度

計算結果係因河岸高差所致，實際上並無於平均坡度

30%以上開發建築之情形，而申請人雖依上開規定檢討

作業規範第 16 點第 3 項所列 4 款情形，並另提供位於

平均坡度在百分之 30 以下地區，與滯洪設施面積相等

之土地，惟編定為公園用地並不符合應規劃為保育目的

之綠地規定。爰在此提請討論，是否要求申請人仍依上

開規定辦理，提供等面積之土地編為保育目的之綠地，

或是作成會議紀錄使之不受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

規範總編第 16 點第 3 項規定之拘束，並提請區域計畫

委員會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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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有關簡報中聯絡道路部分，因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

規範總編第 26 點所指之聯絡道路係基地外聯絡道路，

惟簡報中都在描述基地內道路路寬，依上開規定本案之

聯絡道路應為義成路二段及計畫範圍外之丸山路段，故

請確認上開道路路寬是否符合規定。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本案報告書交通運輸計畫部分，旅次發生率之計算有誤

引中部地區資料之情形，請申請人依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民國

99年出版之「北部地區非都市土地使用旅次發生之研究」修

正。另有關公路流量之計算，請依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出版之

2011年臺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辦理，並補充詳細計算過程。 














